
威环农字〔2020〕30 号

关于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13 号委员提案的
答复

李盛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者改善居住条件相关政

策》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农村宅基地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。收到提案

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立即着手对提案进行研究，并协调相关部门、

镇街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进行了调研，拟定有关解决措施。

一、加快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体系建设

我局和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镇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，先后赴

德州市武城县、东营市垦利区学习考察农村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、

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先进经验，立足制度先行，完善农村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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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体系。通过梳理既有政策，构建农村宅基地管理体系框架，

对相关领域涉及农村宅基地的法律法规、扶持政策等进行专门梳

理，明确“一户一宅”分配原则、宅基地使用权划定等各项规定，

为农村宅基地使用者改善居住条件提供制度保障。

二、开展管理农村宅基地的基础性工作

一是组织相关镇街进行村庄现状摸底调查。按照市、区有关

要求，环翠区组织相关镇街全面开展村庄现状摸底调查工作，摸

清村域范围内人口、经济、产业、用地、环境、基础设施等基本

情况，现已完成 61 个村庄的基本情况调查，形成基础数据库。二

是完成试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，根据市、区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区

乡村振兴样板片区、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和现代产业基地的建设要

求，积极选报村庄编制试点。经充分对接沟通，最终确定试点村

（片）共 8 个，包括：张村镇王家疃村、刘家疃村、姜家疃村；

羊亭镇贝草夼村、北上夼村；嵩山街道五家疃村、台下村、西庄

村。相关镇街委托专业设计单位，对试点村进行资料收集及村庄

基本情况摸底调查工作，按计划开展试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目

前已完成上述 8 个试点村庄的规划编制，下一步将督促羊亭镇、

温泉镇尽快完成剩余村庄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三是切实做好宅

基地和集体土地产权登记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辖区内全部集

体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，累计发放集体土地

所有权证书 1056 本、宅基地使用权证 16921 本。同时与威海市不

动产登记中心做好数据对接，实现房地一体登记，并通过不动产

统一登记信息管理平台，对农村宅基地进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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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积极开展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实践

一是积极探索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。加大招商引资

力度，通过回购、租赁等方式实现村民宅基地、民房流转。在张

村镇王家疃村采取“针灸式”工作法，精准选点，引入精品民宿、

白石酒吧、水岸餐厅等项目，打造精品民宿样板。张村镇王家疃

等 13 个村获批“山东省旅游特色村”，宝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等 18

个合作社获评“山东省旅游示范点”，环翠区获批“山东省休闲农

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”。二是推动宅基地有偿退出。结合旧村改造、

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，实施农村宅基地整治工程。继续贯彻好农

村适龄青年和特困大龄青年购房补偿政策，对农村大龄青年不再

安排使用宅基地，而是通过给予一定货币补偿鼓励其购买城镇范

围内商品房的方式逐步实现宅基地资格权、使用权的逐步退出。

三是建立农村经济组织收益合理分配制度。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印

发的《环翠区经济股份合作社财务与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对合作社货

币资金管理、实物资产管理、资源型资产管理、债权债务管理、

征地补偿费管理、收支管理、收益分配管理、财务公开等事项做

出了明确规定。

恳请李盛委员继续关注环翠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，为我们提

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：夏斌 联系电话：15006311712

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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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13 号委员提案的
补充答复

李盛委员：

您提出的三点问题，经与有关部门了解沟通后现答复如下：

问题一：允不允许农村旧房原址翻新？

目前，关于宅基地翻新我市并未出台相关明确规定，现仅就

相关政策介绍如下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：在乡、村

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乡、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

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拆除。故，宅基地翻新，需经过

规划部门同意。

问题二：农村住宅到底准建高度是多少？

省自然资源厅于 2019 年 9 月印发《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

（试行）》，试行期一年。根据该导则有关要求，农宅层高不宜低

于 2.8 米；属于风景保护和古村落保护范围的村庄，建筑高度应

符合保护要求。农村新型社区以联排式低层住宅和单元式多层住

宅为主；联排式农居控制在 2-3 层，单元式住宅不超过 6 层；鼓

励建设多层，严控 1 层。

问题三：允不允许村民出让部分住宅？

根据最新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9F%8E%E4%B9%A1%E8%A7%84%E5%88%92%E6%B3%95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9D%91%E5%BA%84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9D%91%E5%BA%84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8%A7%84%E5%88%92%E5%8C%BA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4%B9%A1%E6%9D%91%E5%BB%BA%E8%AE%BE%E8%A7%84%E5%88%92%E8%AE%B8%E5%8F%AF%E8%AF%81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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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，农村村民住宅用地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。

因威海市、环翠区关于宅基地管理的最新政策尚未出台，现介绍

之前我市《威海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办法》的相关政策。

第七条 农村村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住宅用地：

（一）因结婚等原因，确需建设住宅分户的；

（二）原住宅影响规划或因国家、集体建设项目占用原宅基

地需要搬迁的；

（三）经批准回原籍落户，农村确无住宅的；

（四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八条 农村村民申请住宅用地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

准：

（一）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情形的；

（二）非本村村民的；

（三）本村村民将原住宅出卖、出租或将住宅改为经营场所

后又申请宅基地的。

第十六条“除离婚析产、继承可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外，农

村村民买卖、赠与、交换住宅等，买（受）方应履行住宅用地审

批手续，由买（受）方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，经县级以上国土

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符合条件的方可进行。”

综上，目前农村宅基地只能在本村集体组织成员内部流转，

受让方属于本村集体组织成员，年满 20 周岁，符合一户一宅条件。

要严格落实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法律规定。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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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城镇居民不能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住宅的规定。

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8 月 20 日

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8 月 20 日印发


